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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案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6 年修订）》等

有关规定及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实际情况，公司

董事会同意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，具体内如如下所示： 

修改前条款 修改后条款 

第三条:公司于【】年【】月【】日经中国

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【】号文件批准，首

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【】万股，

于【】年【】月【】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。 

第三条: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经中国证

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 3234 号文件批准，首次

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00 万股，于

2017 年 1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第五条：公司住所：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

道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 3#厂房 4楼  

邮政编码：518109 

第五条：公司住所：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

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 3#厂房 4楼  

邮政编码：518109 

第六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名币【】万元。 第六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名币 9600 万元。 

第十九条：公司的股份总数为【】万股，均

为普通股。 

第十九条：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9600 万股，均

为普通股。 

第一百零八条：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

负责。 

   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

不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1/3；设董事长 1人。

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

产生。 

第一百零八条：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

负责。 

   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

不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1/3；设董事长 1人，

副董事长 1人。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由董事会

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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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董事会应当设立战略、审计、提名、薪

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，并制定相应的工作

细则。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，其

中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，审

计委员会中应至少有 1名独立董事是会计

专业人士。 

    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，

董事会可以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，并制定相

应的工作细则。  

    董事会应当设立战略、审计、提名、薪

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，并制定相应的工作

细则。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，其

中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，审

计委员会中应至少有 1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

业人士。 

    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，

董事会可以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，并制定相

应的工作细则。  

第一百一十六条：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；董

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，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

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。  

第一百一十六条：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，副

董事长 1人，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

担任，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

生和罢免。  

第二百零五条:本章程由各股东于二○一四

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国深圳市共同签署修

改，并于公司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在深圳证

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。  

第二百零五条: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后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除上述修改外，《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 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 

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
